
关于转发省科协关于组织申报 2026 年湖北省青年科技人才

晨光托举工程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科协，各全省学会、协会、研究会，

各高校科协、企业科协、院所科协，各有关单位：

湖北省青年科技人才晨光托举工程（以下简称“晨光托举工程”）是

省科协面向职业早期青年科技人才开展的专项资助计划。为进一步发挥

全省科协组织联系服务青年科技人才的积极作用，完善青年科技人才发

现、举荐、培养、使用机制，支持职业早期青年科技人才在创造力黄金

期做出突出业绩，加快成长为我省自然科学领域高层次人才后备力量，

根据《湖北省青年科技人才晨光托举工程实施办法》，省科协决定组织

开展 2026 年晨光托举工程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类别

晨光托举工程资助分为 A、B 两类，资助标准为 5 万元/人。

A 类由省科协直接资助，名额 30 名；B 类由入选者所在工作单位或

推荐单位自筹经费资助，名额 50 名。

二、申报资格

申报人员为我省从事理、工、农、医、交叉学科的一线青年科技工

作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恪守科学道德，学风严谨，具

有创新、求实、协作、奉献精神，无科研失信及科技伦理违规等不良记

录；



2.年龄不超过 32 周岁（1994 年 6 月 30 日以后出生），女性或医学

领域申报人员年龄可放宽至 34 岁；

3.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含高级工程师、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副研究员等）；

4.获得不少于 3 名正高级职称同行专家推荐；

5.理论基础扎实，科研创新能力与发展潜质突出，具备独立承担科

研项目能力；

6.未曾入选并获得国家级人才培养工程（计划）资金资助。

三、推荐渠道及名额

1.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科协；

2.全省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院所科协；

3.中央在鄂单位、省直单位；

4.在鄂高校附属医院、省级医疗卫生单位，汉江实验室、湖北实验

室等。

以上渠道推荐名额不超过 2 名。科技工作者特别集中的推荐渠道或

在站博士后申报本项目，经推荐单位书面申请，可适度放宽推荐名额。

四、工作程序

（一）遴选推荐

1.符合条件的申报人经同行专家评议（附件 1），向推荐单位提出

申请；推荐单位集体研究确定推荐对象并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

日；

2.公示无异议的推荐对象，登录申报系统注册，填写《湖北省青年



科技人才晨光托举工程申报表》（附件 2），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二）形式审查

推荐单位向省科协提交《账号申请表》（附件 3），开通形式审查

权限，对申报材料进行线上初审，初审通过后提交省科协线上复审。

（三）专家评审

省科协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晨光托举工程 A、B 类建议人选。B 类

建议人选由工作单位或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资金支持证明材料，

逾期未提供视为自动放弃。

（四）确定人选

建议人选提交省科协党组会议研究确定。拟入选人选在省科协网站

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到投诉举报并查实的，取消入选资格。

（五）立项资助

省科协与入选人选、工作单位、推荐单位签订四方协议，明确托举

目标与责任，给予政策、项目及资金支持。

（六）托举支持

落实《湖北省青年科技人才晨光托举工程实施办法》《湖北省青年

科技人才晨光托举工程托举服务清单（试行）》，向入选者提供相应托

举支持。

五、工作要求

1.申报人应自觉恪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客观、准确、完整填写

申报材料，不得涉及国家秘密。材料不实或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经

查实，取消评选或资助资格并记入诚信档案。



2.推荐单位应认真履行推荐职责，严格对照申报条件，做好申报资

格审查、科研诚信审核与专业能力评价，规范履行推荐程序。

3.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1 年，入选者须在项目结束后 1 个月内，向

省科协提交结项报告及成果佐证材料。

4.项目经费主要用于被托举人在托举周期内开展学术研究、技术攻

关、交流合作、科普服务等产生的相关直接支出，实行专款专用。

六、材料报送要求

申报材料经线上审核通过后，纸质材料（一式六份）由推荐单位统

一邮寄至省科协国际部。未经线上审核邮寄纸质材料的，不予评审。

1.申报方式。省科协网上服务大厅——青年科技人才晨光托举工程

项目申报系统。

2.申报时间。申报系统关闭时间为 4 月 17 日，推荐单位递交纸质

材料截止时间为 4 月 24 日。

3.纸质材料清单：

（1）同行专家评议意见表；

（2）湖北省青年科技人才晨光托举工程申报表；

（3）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职称及学历证明材料、科研成果证明

材料；

（4）推荐工作报告和公示材料。

联系人：马 瑛 027-87896085（业务咨询）

张长乐 027-87813803（申报系统技术支持）



邮寄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9 号湖北省科协国际部

附件：（1~3 点击下载）

1.同行专家评议意见表

2.湖北省青年科技人才晨光托举工程申报表

3.账号申请表

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6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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